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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5-035

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湖南证监

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资本聚三湘 楚光耀新程--2025年湖南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

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 14: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至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 � � � �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5-077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

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3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

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

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事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股票代码：600377� � � � � �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编号：临2025-041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12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401）,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本公司自

2024年12月30日起2年内可分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于2025年9月10日，本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申购、配售、分销情况

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八期超短

期融资券

简称 25宁沪高SCP008

代码 012582187 期限 218天

起息日 2025年9月11日 兑付日 2026年4月17日

计划发行总额 7.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7.00亿元

发行利率 1.5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4家 合规申购金额 25.10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1.80% 最低申购价位 1.56%

有效申购家数 6家 有效申购金额 7.00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701� � � � � � �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项发

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明专利证书的基本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专利期限

1

一种六价铬污染地下水的还

原剂及修复治理方法

ZL202310192673.0

2023年 03月 02

日

2025年 09月 09

日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自申请日

起二十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种六价铬污染地下水的还原剂及修复治理方法，主要应用于公司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治理业

务，该发明专利旨在利用固体微米级零价铁材料和有机生物材料经过微生物发酵后的酸性固体残渣

制备成新型六价铬还原剂，提高了六价铬污染物的还原效率和修复效果，并且还原剂主要成份来源

于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从而大幅度降低修复成本，为实现六价铬污染地下水的绿色低碳修复治理

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25-53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5年9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王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49）。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42人，代表股份119,403,

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6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98,378,91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04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40人，代表股份21,024,88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3%。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41人， 代表股份47,350,24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6,325,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0人，代表股份21,024,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623%。

5.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6.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交本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2项，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9,825,636股 2,574,180股 7,003,982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1.9783% 2.1559% 5.865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1,523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7,772,084股 2,574,180股 7,003,9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7717% 5.4365% 14.791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1,523股。

2.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4,222,348股 7,864,568股 7,316,882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87.2856% 6.5865% 6.127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1,523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2,168,796股 7,864,568股 7,316,8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380% 16.6093% 15.452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1,523股。

上述列入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的2项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表决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杨波、何瑞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389� � � � � � � � �证券简称：*ST亚振 公告编号：2025-090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曹埠镇亚振桥公司博物馆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737,6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5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范伟浩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董事吴涛先生因行程冲突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因行程冲突未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与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11,045 99.8649 196,500 0.1171 30,100 0.018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39,945 99.8821 181,200 0.1080 16,500 0.009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27,945 99.8750 195,600 0.1166 14,100 0.0084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27,645 99.8748 195,600 0.1166 14,400 0.0086

5、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广西锆业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952,832 99.4721 180,000 0.5123 5,500 0.01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

件与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8,636,532 97.4433 196,500 2.2170 30,100 0.3397

2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8,665,432 97.7694 181,200 2.0444 16,500 0.1862

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8,653,432 97.6340 195,600 2.2069 14,100 0.1591

4 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653,132 97.6306 195,600 2.2069 14,400 0.1625

5

关于子公司广西锆业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议案

8,677,632 97.9071 180,000 2.0309 5,500 0.06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涉及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吴涛先生因海域（香港）矿业有限公司是海南海域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域” ）的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涛先生控制的海

南域潇锆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海域30%股份， 且其子吴域潇在海南海域担任董

事，所以吴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范伟浩先生共持有公司的132,599,313股股份已回避表

决。

3、议案1至5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管建军、曹竞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49� � � � � �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5-038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比例 6.29%

权益变动后比例 5.98%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540000686828661Q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8月15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国际旅游文化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投集团” ）通过公司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0号），旅投集团拟于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9月5日至12月4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2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7%。

2025年9月12日，旅投集团向公司发来《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9月5日至9月11日期间，旅投集

团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70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截至2025年9月11日，旅投集团持股

比例从6.21%减少至5.98%，适用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26.5871 6.29 1,356.2671 5.98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9/5

-

2025/9/11

三、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旅投集团根据2025年8月15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

持事项与旅投集团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并根

据后续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5296� � � � � � �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111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昆明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6,765,1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07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祖训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宏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6,641,492 99.9729 112,060 0.0245 11,600 0.00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430,535 95.1585 112,060 4.3872 11,600 0.45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杰群、杨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石家庄

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2025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财务顾问

二〇二五年九月

财务顾问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财务顾问” ）接受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网能” 、“收购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委托，担任其收购石家

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电气” 、“上市公司” ）项目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中信证券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自科林

电气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12个月内、公告《要约收购报告

书》至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内，对本次收购事项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海信网能于2024年3月26日披露了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文件，于2024年5月24日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

件， 科林电气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通过日常沟通， 结合科林电气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本财务顾问出具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科林电气的任何投资建议， 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作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持续督导意见根据海信网

能提供的相关材料及科林电气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编制， 相关方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

的为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本财务顾问提醒投资人

认真阅读科林电气公告的相关定期公告、信息披露等重要文件。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的含义如下：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石家庄科林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之2024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期 指 2024年7月2日至2025年7月2日

海信网能、收购人、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科林电气、上市公司 指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海信网能控股股东 指 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4年3月22日，海信网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购买上市公

司813,4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36%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海信网能向除收购人以外的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非限售流通股发出部分要约，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54,502,59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 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27.17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2024年5月28日起至2024年6月26日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信证券、本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核查意见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一、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情况

2024年3月26日， 科林电气披露了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对上

市公司价值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 海信网能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第

一大表决权股东的地位。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通过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购买。 2024年3月22日，海信网

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购买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股813,4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36%，持股表决权增加至20.00%。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信网能持有上市公司22,872,23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227,094,140股）的10.07%。 持有上市公司21,733,260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9.57%； 海信网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4,605,494股的表决权，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64%。

本次权益变动后，海信网能持有上市公司23,685,63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227,094,140股）的10.43%；持有上市公司21,733,260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9.57%； 海信网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5,418,894股的表决权，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00%。

（二）要约收购情况

2024年5月14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2024年5月24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于

2024年6月8日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海信网能

向除收购人以外的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非限售流通股发出部分要约， 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为54,502,5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27.17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

2024年5月28日起至2024年6月26日。

2024年6月13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青岛海信网

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

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并分别于2024年6月8日、2024年6月15日及2024年6月22日发布了三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2024年7月3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信网络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交割完成的公告》。 截至2024年6月26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

内，预受要约的股东账户总户数为2,753户，预受要约股份总数共计62,200,351股，占上市公

司股份总数的22.8247%。 海信网能已按照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修订稿）》的约定，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最终收购股份数量为54,502,594股。

海信网能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截

至2024年7月2日， 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海信网能共计持有公司95,207,

9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94%，并持有李砚如、屈国旺委托的26,079,912股股份的表决

权，占公司总股本的9.57%。 海信网能合计持有公司44.51%的表决权。

2024年9月4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意见》，科林电气控股股东变更为海信网能，科林电气变更为无实际控

制人状态。

二、收购人及上市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2024年8月3日，科林电气披露了《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收

到警示函的公告》。 经海信网能自查发现，海信网能于2024年5月14日披露出具的《石家庄科

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稿）》的部分内容，因部分工作人员失

误，在《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稿）》“第五节 资金来

源” 之“一、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披露内容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 ，披露内容与实际使用资金的

资金来源存在一定出入，相关信息披露存在瑕疵。 为尽快对上述情况进行更正，海信网能向中

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北证监局” ）提交《自查报告》并于2024年8月1日出具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次修订稿）》并将更正事项告知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公告的《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以及《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三次修订稿）》）。

因上述事项，海信网能于2024年8月2日下午收到河北证监局出具的《河北证监局关于对

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4]28号），河北证监局决定海信网能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于2024年9月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予以监管警示的决

定》（上证公监函〔2024〕020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对海信网能予以监管警示。

2024年9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时任监事邱士勇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4〕0210号）。 邱士勇在2023年8

月11日至2024年5月10日期间，与其配偶贾某双存在卖出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买入的行为，卖

出71,000股，卖出金额1,093,280元，买入103,100股，买入金额2,794,380.40元。 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6�个月内买入公司股票又将其卖出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涉及短线交易情形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

父母、子女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公司时任监事与其配偶在6�个月内买入

又卖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四条，《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3.4.1� 条、第3.4.11�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对邱士勇予以监

管警示。

2024年11月14日，河北证监局出具了《河北证监局关于对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35号）。 海信网能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开征集投票权过程中，作为持有科林电气44.51%表决权的第一

大股东，在科林电气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中提名了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于2024年8月

23日发布了《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征集其他股东对公司提名的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投

赞成票的投票。 2024年8月29日，公司决定变更投票意向将持有的44.51%表决权仅投向2名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披露的表决意见不一致。 公司在发生上述重大

变化时未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告格式第二十三号一一上市公司公开征集投票

权、提案权公告》第四部分“征集变化” 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及《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

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44号）第九条第一款。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

十二条，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公司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

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收到本

决定书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根据《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166号） 第十一条的规定， 河北证监局将该行政监管措施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

案。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情形外，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

上市公司治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依法行使股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一）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如

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的持续健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

要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本公司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

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

件；另一方面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的持续健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

要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本公司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

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

件；另一方面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的持续健康发展，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对

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

比在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 另一方面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形。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海信网能与上市公司目前在储能业务方面存在一定程

度的业务重合关系， 但鉴于海信网能的储能业务为起步阶段， 对上市公司业务不构成重大影

响。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的持续健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1、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除本公司之外，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本公司关联方均不存在且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近似的， 或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的情形，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股、

参股、合资、联营或其他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同、近似或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

2、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将积极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不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 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目前在储能业务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业

务重合关系，但鉴于收购人的储能业务为起步阶段，对上市公司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 收购人

出具了《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市公

司’ ）的持续健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

下：

1、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除本公司之外，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本公司关联方均不存在且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近似的， 或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的情形，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股、

参股、合资、联营或其他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同、近似或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

2、本公司承诺将在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

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机会， 而该等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时，本公司将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利益为原则，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但根据上市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股东利益，该业务机会非上市公司核心或优势业务，上市公司自主选择不

承接该等业务的情况除外。

3、本公司承诺将在本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3年内，就本公司可能存在同业竞

争的业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符合境内上市要求的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关的资产（或者业务）

按照届时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或发行股份的方式）并以届时确定的公允价格注入

上市公司，或采取其他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将积极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不利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 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出具了《关于同业竞争

的承诺》，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市公

司’ ）的持续健康发展，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均不存在且未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近似的， 或对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的情形， 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

股、参股、合资、联营或其他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同、近似或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

2、本公司承诺将在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如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获得从事新业务的机会， 而该等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本公司将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利

益为原则， 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或

其附属企业，但根据上市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股东利益，该业务机会非上市公司核心或优势业

务，上市公司自主选择不承接该等业务的情况除外。

3、本公司承诺将在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3年内，

就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符合境内上市要求的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关

的资产（或者业务）按照届时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或发行股份的方式）并以届时确

定的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或采取其他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本公司承诺将在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日起，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将积极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不利用青岛

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 不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形。

（三）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

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 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

务人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的持续健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

与上市公司保持相互独立，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

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

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 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收购人出具

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的持续健康发展，青岛海信网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本公司承诺将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

和业务上与上市公司保持相互独立，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保持并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收购人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为维护公众股东的利益并保持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

的持续健康发展，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出具承诺如下：

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本公司承诺将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

和业务上与上市公司保持相互独立，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保持并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形。

四、收购人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

内暂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如根据

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调整， 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改变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

情况需要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调整， 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

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12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

内暂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

有使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需要制定和实施重

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上市

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使上市公司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需要制定和实施重组计划，收购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

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使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

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在2023年9月11日任期届满

需要重新选举。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完成前次交易所需的外部审批程序并交割完成后，将依法行

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名新一届董事候选人， 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

人员。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提名相关董事候选人，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则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的情形。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在2023年9月11日任期届满需要

重新选举。收购人在本次要约完成后，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名董事候选

人，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若收购人后续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提名

相关董事候选人，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则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收

购人不存在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的情形。 ”

因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上市公司决定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换届选

举。 2024年8月30日，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根据审议结果，上市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包括陈维强先生、史文伯先生、王永先生、秘勇先生、刘欢先生（独立董事）、

钟耕深先生（独立董事）、王凡林先生（独立董事）；上市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包括张贵波先

生、王存军先生、贾丽霞女士。

2024年9月2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选举

陈维强先生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史文伯先生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经董事长陈维强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王永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024年9月2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选举

张贵波为上市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2025年3月5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经董事长陈维强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

任张建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人员变更外，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

司不存在其他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况。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可能

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

上市公司章程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

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章程

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

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针对上

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针对上市公司分红政

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的计划。

（六）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

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

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

和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2025年2月2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组

织架构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和内部管理的实际需要，为更好地整合资源，明确权

责体系，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根据上市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

展需要，对上市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上市公司对内部管理机构的优化和调整， 符合上市公司长远发展的

需要，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战略规划有效落地和战略目标顺利实现，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在调整组织架构的过程中依法履行

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

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后，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

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

露义务。 ”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如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海信网能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除本持续督导意见已披露的相关事项外，本持续督导期内，海

信网能依法履行了收购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海信网能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海信网能及其控股股东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未发现海信网能及

其关联方要求上市公司违规为其提供担保或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国光 李靖

严贞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2日


